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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财政局关于调整 2025 年中央耕地建设
与利用（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的通知

长财农指〔2025〕694 号

各相关区（开发区）财政局：

根据吉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5 年中央农业相关转

移支付资金（农业部分）的通知）》（吉财农指〔2024〕943 号）

《关于下达 2025 年中央耕地建设与利用（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资金的通知》（吉财农指〔2025〕248 号）以及《关于调整 2025

年中央耕地建设与利用（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的通知》（吉

财农指〔2025〕320 号），现下达 2025 年中央耕地建设与利用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 352.29 万元，详见附件。

执行中，收入列“1100252 农林水共同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支出功能分类科目列“2130120 稳定农民收入补贴”，政府预算

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列“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

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支出方向)列入转

移支付预算执行常态化监督范围，各区财政局要在预算管理一

体化系统及时接收登录预算指标，并保持“追踪”标识不变，

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转移支付监控模块，加强日常监管，

提高资金管理使用的规范性和有效性。相关预算指标在接收、

登录和下达等各个环节应单独列示。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纳入惠民惠农资金管理范围，各区

财政局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中要保持“惠民惠农监管资金”

标识不变，补贴资金接入惠民惠农资金监管平台支付至个人或

主体。

请你区（开发区）严格按照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关于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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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农〔2023〕 12

号)、《吉林省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管理实施细则》(吉财农

〔2023〕569 号)和《关于〈耕地建设与利用实施细则〉的补充

通知》 (吉财农函〔2025〕651 号)执行。切实加强资金的管理

与监督，专款专用，及时拨付资金，不得截留或挪作他用。同

时，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做好区域绩效目标监控，确保

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涉及政府采购、政府购买服务内容按

相关规定执行。

附件：1.2025 年耕地建设与利用(耕地地力补贴)资金分配

情况表

2.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绩效目标表（2025 年度）

长春市财政局

2025 年 6 月 13 日



附件1：

2025 年耕地建设与利用(耕地地力补贴)资金分配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区（开发区） 合计

此次下达

已提前下达 备注

此次下达小计
吉财农指〔2025〕
320号调整资金

吉财农指〔2024〕943号
中市本级资金和吉财农
指〔2025〕248号调整资

金

合计 42493.29 352.29 119.32 232.97 42141

    纳入惠民惠农资
金管理范围，各级财
政部门在预算一体化
系统中要保持“惠民
惠农监管资金”标识
不变。

1 朝阳区 1172.60 1172.60 0.95 1171.65 0

2 宽城区 469.97 469.97 1.37 468.60 0

3 绿园区 941.07 941.07 3.07 938.00 0

4 净月区 945.20 945.20 2.75 942.45 0

5 莲花山 1247.06 1247.06 3.62 1243.44 0

6 长春新区 248.03 248.03 0.72 247.31 0

7 二道区 126.35 126.35 -0.08 126.43 0

8 经开区 100.25 100.25 0.29 99.96 0

9 汽开区 109.50 109.50 -1.73 111.22 0

10 双阳区 10216.35 -2555.65 30.02 -2585.67 12772

11 九台区 26916.91 -2452.09 78.33 -2530.42 29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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